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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人社秘〔2020〕140 号

关于印发《芜湖市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扩

面专项行动和工伤预防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县（市）区人社局、卫生健康委，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尘肺病重点行业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权益保

障工作，现将《芜湖市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和

工伤预防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切实抓

好贯彻落实。

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芜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此件主动公开）

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芜 湖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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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
和工伤预防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0 年—2022 年）

为进一步做好尘肺病重点行业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权益工

作，预防和减少尘肺病重点行业和企业职业伤害事故的发生，加

强尘肺病和工伤职工职业健康保护工作，根据皖人社秘〔2019〕

273 号文件精神，决定在全市开展为期三年的尘肺病重点行业工

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和工伤预防专项行动。现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大力推进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参加工伤保险，高

度重视尘肺病患者特别是尘肺病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工作，依法落

实尘肺病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方针，有效加强职业性尘肺病工伤预防控制，切实保障劳动者

职业健康权益。

二、工作目标

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将全市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

等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职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做到应保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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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落实尘肺病防治和管理措施，增强职工

职业卫生保护意识，从源头上减少尘肺病，有效降低尘肺病发生

率；提供优质服务，依法保障尘肺病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同

时，建立人社、卫健部门长效工作机制，形成任务分工明确、部

门协同配合、信息资源共享、加强调度通报、定期督导检查的工

作局面，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实施步骤

（一）2020 年工作计划

1.制定方案（5-6 月）。认真学习研究国家、省关于做好尘肺

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有关工作目标任务、主要工作措施和有关要

求。结合实际，共同制定芜湖市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专项行

动和工伤预防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摸清底数（6-7 月）。加强人社、卫健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

通过卫健等相关部门获取粉尘危害基础数据库信息，特别是尘肺

病重点行业的企业数、企业名称、地址、经营范围、法人代表、

职工人数、职工个人身份信息及其工作岗位等信息。社保经办机

构根据卫健部门提供的企业信息与社保业务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准确掌握本市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情况。

3.集中推进（8-12 月）。社保经办机构根据掌握的比对信息，

有针对性制定扩面专项工作计划，集中推进参保扩面征缴工作。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社保经办机

构应及时通知用人单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督促用人单位限期办

理参保手续；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参保手续的，社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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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机构应及时提请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到

2020 年底，全市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参保率达 80%以上。

4.实施预防（9-12 月）。开展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预防专项

行动，结合前期摸排掌握的本市尘肺病重点行业分布和基础信息

的实际情况，将相关尘肺病重点行业列入本市的年度工伤预防重

点领域，合理确定本市涉及尘肺病重点企业工伤预防项目，并切

实做好项目的组织实施、绩效评估和验收等工作。督促粉尘危害

高发企业要依法承担起尘肺病预防的主体责任，切实做好粉尘危

害预防控制、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以及尘肺病预防宣传

和培训等工作，做到精准预防，实现源头治理。

（二）2021 年工作计划

继续强力推进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

和工伤预防专项行动。重点对已参保企业进一步落实从业人员有

无应保尽保，对已参保的尘肺病职工落实其工伤待遇保障情况。

总结完善前期工作经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尘肺病重点行业参加

工伤保险的各项长效工作机制，加强人社、卫健部门之间协调沟

通，形成既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有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

工作局面，基本实现尘肺病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全覆

盖。

（三）2022 年工作计划

人社、卫健部门加强合作，组织开展联合督查，巩固推进尘

肺病重点行业企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和工伤预防专项行动

已取得的成果，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卫健部门定期向人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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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尘肺病危害基础数据库信息及更新情况，人社部门根据卫健

部门提供的相关信息，定期督导检查尘肺病危害重点企业落实依

法参保情况及公示参保人员名单工作，将尘肺病危害重点企业职

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

四、主要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研究制定《芜湖市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

行动和工伤预防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全市开展两项专项行

动的工作计划、实施步骤和主要工作任务及责任单位。各县（市）、

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责任单位：市人社局

配合单位：市卫健委）

（二）动态掌握全市存在粉尘职业危害的企业信息，实时更

新粉尘职业危害基础数据库（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将获取的

本市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信息与

社保业务信息系统进行比对，摸清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

险等情况（责任单位：市社会保险中心 配合单位：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计算机信息管理中心）

（三）落实用人单位尘肺病防治主体责任。督促用人单位按

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抓好劳动过程中的职业防护与管理(责

任单位：市卫健委 配合单位：各县（市）、区卫健委)；督促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

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

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责任

单位：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配合单位：各县（市）、区人社局）。

http://www.wuhu.gov.cn/openness/public/6596391/14681801.html
http://www.wuhu.gov.cn/openness/public/6596391/14681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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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现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应保尽保，确保到 2022 年

底实现全市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从业人员全员参加工伤保险（责

任单位：市社会保险中心，各县（市）、区人社局）。

（五）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建立健全全市职业病诊断医疗卫

生机构，满足我市职业病诊断需求(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建立

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待遇支付绿色通道，提升经办管

理服务能力和效能，依法保障尘肺病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用人

单位为已诊断（或鉴定）为尘肺职业病的职工申请工伤认定，对

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人社行政部门应当在 15 日内依

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应当在受理鉴定申请后

30 日内作出鉴定结论；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受理工伤待遇

申请后，应在 30 日内将相关工伤待遇审核、拨付到位（责任单

位：各县（市）、区人社局，市工伤保险管理鉴定服务中心）。

（六）探索开展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预防实施项目。将尘肺

病重点行业单位作为工伤预防的重点对象，纳入 2020 年至 2022

年全市工伤预防项目实施计划予以安排部署，基本实现到 2022

年底对全市存在粉尘危害尘肺病重点企业均开展工伤预防实施

项目（责任单位：市人社局 配合单位：市卫健委及相关部门）。

（七）加强对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专项行动进展调度和

督查，确保本实施方案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责任单位：

市人社局 配合单位：市卫健委）。

以上主要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各级各单位应结合本单位实

际进一步细化和分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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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级人社、卫健部门要提高工作站位，

深刻认识大力推进尘肺病重点行业开展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

和工伤预防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牢固树立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工作理念，推动实现全市尘肺

病防治工作标本兼治，进一步检验和巩固主题教育成果。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社、卫健部门要按照本部门职

能职责和任务分工，建立长效沟通和部门协调合作工作机制，统

筹协调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专项行动顺利实施。要切实落实工作

目标责任制，注重精准施策，对照本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工作安

排，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三）加强分工协调。各级人社、卫健部门要围绕主要工作

重点，密切协同配合，切实摸清底数，落定分工任务。卫健部门

要及时摸清辖区尘肺病重点行业企业基本情况，及时核实，归集

汇总，实时更新粉尘危害基础数据库，及时向人社部门提供翔实

可靠的企业及相关信息。人社部门要依据卫健部门提供的信息，

及时进行比对，切实摸清参加工伤保险情况，为推进两项专项行

动提供可靠的基础信息。这是此次推进专项行动取得成效的关键

所在。

（四）加强调度督查。各级人社、卫健部门要切实加强工作

协同，有针对性开展工作指导。建立工作进展调度统计报告制度

和工作督查制度，及时掌握专项行动工作进展情况，适时进行工

作进展调度和专项督查，确保实现各项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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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在开展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和工

伤预防专项行动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报告反馈。

部门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科 周 婕 3991152

市卫健委综合监督与职业健康科 汪冰倩 3811231

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6月 29日印发


